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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地震调查是核电厂和大型水利枢纽等重大工程建设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的重要内

容之一①。近来，本文作者在参与完成河南核电项目选址阶段地震安全性评价任务的过程

中，曾对豫西南地区的历史地震进行过调查。兹将其中两次较为重要的历史地震的甄别与

复核结果介绍如下，希望对相关的研究工作和今后修编地震目录有所裨益。

1 公元前1767年堰师附近6级地震

    在1983年及以前各版本的《中国地震目录》(李善邦，1960;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主

编，1971;顾功叙，1983)，无论是正目还是附录中均未列人此地震事件。在1995年版的《中国

历史强震目录》(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1995)中，编号为2的地震事件即为该震。目录中

给出的震中位置在河南僵师西南(34.2-N, 112.0-E)，精度为5类(误差>100km);震中烈度

为珊度，估计震级为6级;在地震情况栏内只列出“伊、洛竭，社诉裂”，未见“地震”或“地动”

的字样。同目录编号1的事件为“约公元前23世纪，山西永济蒲州(34.90N, 110.40E)，烈度

A度，地震泉涌”;编号为3的事件为“前780年，陕西岐山(34.5-N, 107.80E)，烈度)IX度，西

周三川(径、渭、洛)皆震。三川竭，岐山崩”。在该目录所列公元前的巧次地震事件中，唯有

编号为2的事件未见“地震”或“地动”的记载情况。

    复查《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历史组编辑，1956)，未见此事件

的资料。在《河南地震历史资料》(河南省地震局、河南省博物馆编，1980, PI一2)和《中国地

震历史资料汇编》第一卷(谢毓寿等，1983, Pl一2)才列出了此事件的资料。其中:①朱右曾

辑录、王国维校补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中记:夏粱末年，社诉裂。其年为汤所放(原注:《太

平御览》八百八十，《路史·后记》十三注引“莱末年，社诉裂”六字)。②《国语》卷一《周语》中

记:昔伊、洛竭，而夏亡。③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卷上记:〔粱〕十年，五星错行，夜中星

陨如雨。地震，伊洛竭。在资料编辑者按语中称:《国语》未言地震，《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记

之，并记伊洛竭。《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有“社诉裂”的记载，疑为同一次地震。“十年”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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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年”之讹。伊水在河南西部，源出篙县外方山东麓，东北流经IL师县境人洛河。洛河水源

出陕西华山东麓，流经河南西部，在河南堰师县杨村同伊水会合。在《河南地震历史资料》内

上述条目后面的注中称:夏莱末年(约公元前 1767年)，在今洛阳地区堰师县南发生一次破

坏性地震，致使“社诉裂”，“伊、洛竭”。至此，查到了1995年版《中国历史强震目录》中编号

为2的地震事件之由来。

    然而，上述目录2号事件“地震情况”栏内未言“地震”或“地动”，且取“伊、洛竭”和“社诉

裂”合在一起有一个演变过程，并“疑为同一次地震”。因“社”为祀后土神之处(坛)，当在国

都斟鄙(今僵师县南)，如果是地震致使“社诉裂”，将烈度定为珊度是合适的。但将其震中定

在篙县附近(34.20N,112.00E)，与惬师相距约90km。按((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工作报告》(国家

地震局，1981,P80一81)统计结果:当震中烈度为VIQ度时，震中距超过50km的影响烈度<m

度;若珊度区长轴半径〕60km时，则震中烈度应)X度。再者，伊水和洛河是两条河流，若

是地震造成“伊、洛竭”，必是大范围、大规模山体或河岸崩塌所致，其烈度李IX度，震级)7

级(如公元前780年陕西歧山地震造成“西周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在伊水和洛河流

域范围内，迄今为止并未发现能够孕育发生)7级地震的构造环境;也没有由现代仪器观测

到的中小地震沿区域构造走向呈带状分布的现象。因而，由地震造成“伊、洛竭”的解释难以

令人信服。从本地区的灾害历史而论，旱灾、水灾都很频繁，早在公元前190年就记载到“夏

大早，江河水少，溪谷绝，五谷不收”，由大旱灾来解释“伊、洛竭，社诉裂”，则更为顺理成章。

    经复核认证，公元前1767年致使“社诉裂，伊、洛竭”的事件不是地震，应从地震目录中

删除。其理由如下:①在原始记载中，不仅《太平御览》和《国语》未言地震，在《古本竹书纪年

辑校》中也没有“地震”，“社诉裂”和“伊、洛竭”与地震之间没有直接记载的联系;②在《今本

竹书纪年疏证》中不但多了“地震”，而且还多了“五星错行，夜中星陨如雨”，可能是按“人天

感应”之说附会的内容，不宜作为历史地震的依据;③由大旱灾来解释“伊、洛竭，社诉裂”，则

更为合理。而且，这种删除是正常的事，如1983年版((中国地震目录》P882, P893 - 894顾功

叙，1983)中，在原稿已经排版的情况下，通过对资料的增补校核，又删除了16条目录。

2 公元46年10月21日南阳附近6万级地震

    此次地震最早的参数见于李善邦先生主编的《中国地震目录》第一集中，以后各版的地

震目录均列有此地震，且参数基本一致(李善邦，1960;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1971;顾功

叙，1983;中国地震简目汇编组，1988;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1995)0

    复查《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历史组编辑，1956),《河南地震

历史资料》(河南省地震局、河南省博物馆编，1980),(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谢毓寿等，

1983)，以及南阳县志(南阳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98)等，发现对该次地震记载最早的是

((后汉书》。在((后汉书》志一六((五行志》中记:“世祖建武二十二年九月，郡国四十二地震，南

阳尤甚，地裂，压杀人”。在《后汉书》卷一((光武帝记》中记:〔建武二十二年]九月戌辰，地震

裂。制诏曰:‘旧 者地震，南阳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静而不动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

上。鬼神不顺无德，灾殃及吏人，联甚俱焉。其令南阳勿输今年田租当箕。遣渴者案行。

⋯⋯。赐郡中居人压死者棺钱，人三千。其口赋通税而庐宅尤破者，勿收责。吏人死亡，或

在坏垣毁屋之下，而家赢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见钱谷取佣，为寻求之”。值得注意的是，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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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地震裂”;到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河南总志》中记“九月南阳地震甚，地裂处多

陷，压死人”，此处开始多了‘陷’;到康熙三十三年《南阳府志》中记:九月南阳地震陷裂，人多

压死。下诏贩恤，令勿输今年田租。早期的记载只涉及“地震裂，压杀人”，而后期的记载中

除“地裂”外，多了“地陷”的内容。在南阳县志(南阳县地方史志编篡委员会，1998,P72一77)
所记历代自然灾害中，从公元前 190年至1983年有许多旱灾、水灾、风灾、地震、虫灾等灾

害，唯独未记“地陷”方面的灾害。有关该次地震记载中的“地陷”，很可能是后志沿袭传抄中

难免的附会所致。这在各版本地震目录的地震情况栏内，都未取后期志书记述的“地陷”内

容。因此，本文的复核依据，仍应以早期“后汉书”中的记述为基准。

2.1 有感范围

    查东汉时期全图(中国历史地图编辑组，1975,P40 -41,60一61)表明，当时设有71个郡、

14个郡级候国、5个郡级属国、5个郡级驻所，共95个郡级行政单位。其中，大致在现今的河

南、河北、山东和山西4省所管辖范围内，就设有38个郡国。因此，“郡国四十二地震”的影

响范围是比较大的，估计的有感范围半径〕500km.

2.2 展中地区

    查((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第一卷(谢毓寿等，1983, P5一32)可知，两汉时期对地震的

记述较为简略，地震地点一般只记到“郡”。如公元前70年6月1日地震的记述为:“本始四

年四月壬寅，地震河南以东四十九郡，北海(郡)琅邪(郡)坏祖宗庙城郭，杀六千余人”。因

此，“郡国四十二地震，南阳尤甚，地裂，压杀人”中的“南阳”系指南阳郡。由东汉时期历史地

图(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1975,P60一61)表明，南阳郡郡治宛城(今南阳市)，领宛县、新野

等35个县(含候国、邑)，其范围包括北到鲁山、南至应山、东至确山附近，西至山阳等地，比

现今的南阳地区要大。

    因东汉光武帝刘秀(南阳郡蔡阳人)起自南阳，故南阳有“帝乡”之称，光武帝身边的二十

八位宿将，亦多出自南阳新野、唐河(湖阳)一带，其皇后也出自唐河。至今，在唐河附近还有

古汉墓群。在皇亲、贵戚云集的“帝乡”发生破坏性地震，必然引起当朝者的格外重视。由于

南阳、唐河和新野等所在的南阳盆地中心地带，不仅人口密集，地形平坦，河湖相沉积地层较

松软，因此在地震作用下容易发生地裂现象。经综合分析后认为，公元46年10月21日南

阳郡地震的震中地区宜在南阳、唐河至新野一带较为合理。

2.3 展中区烈度

    震中地区的破坏程度，由前述《后汉书》中的文字记载可知:地裂，坏垣毁屋，压杀人。这

种被史书所记的“地裂”，必定是较为普遍，且规模较大。“坏垣毁屋，压杀人”对房屋的破坏

已达中等至严重破坏的程度，塌顶和局部倒塌较为普遍，不仅是普通百姓的房屋遭到破坏，

就是吏人的房屋也遭到了破坏，造成较多的居人和吏人死亡，引起当朝皇帝的高度重视，赐

诏娠恤，以求和谐。参照((中国地震烈度表》(GB/T17743-1999)(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1999)

标准，震中区的烈度宜为珊一IX度。

2.4 地展参数复核

    ①地震时间:东汉建武二十二年九月五日(公元46年10月21日)。

    ②震中位置:由于记述简略，难以确定极震区的范围，不能用极震区的几何中心来确定

震中。但因震中地区宜在南阳、唐河至新野一带，而南阳郡郡治又在宛城(今南阳市)，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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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中定在南阳附近(32.80N,112.50E)是合适的，精度可定为3类，相当于误差感50kmo

    ③震级:因其有感范围不确定，只能由震中区烈度来估计震级的大小。按我国内陆东部

地区震中烈度(to)与震级(M,)的统计关系(Ms=0.581,+1.40)(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

1995)估计，震中区烈度I一IX度相当于震级6.0一6.6级。当考虑历史地震震级的估计精

度，其震级值取6'/z级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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